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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本市所屬學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辦理原則，詳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6年1月5日業務會報主席裁示事項及桃園市政

府102年2月20日府人給字第10200358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各機關規劃辦理員工文康活動應依下列結論事項配合辦理

：

(一)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9月22日總處給字第104004

734號函略以，各機關學校於每月員工生日時發放禮券

或等值禮品，係屬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規定之康樂活動...

...。如有未實際辦理文康活動，而逕行發放禮品、禮

券或現金之情形發生，應從嚴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。

是以，各校辦理慶生活動時，須實際辦理文康活動，不

得逕行發放禮品、禮券或現金。

(二)次查文康活動經費係由本府106年度桃園市總預算附屬

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-106年度桃園市總預算附屬單位

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按預算人數編列，係屬統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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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列性質非具個人專屬性之反射利益。(按：反射利益，

並非真正之權利，而係不特定人民，依據行政主體作為

或不作為之結果，而間接享有之權益。當此種權益受到

行政主體侵害者，並無法提起行政爭訟或其他替代爭訟

以資救濟。)

(三)為免影響業務正常推動與顧及社會觀感，參照立法院10

2年1月16日決議，本府所屬各機關文康活動不得於辦公

時間內辦理，另利用假日時間舉辦者，不得給予補休。

(四)各機關規劃辦理文康活動，宜力求內容充實與豐富化，

得考量同仁之業務特性、年齡及體能狀況等因素，統籌

規劃3至5項。

(五)各機關規劃文康旅遊活動宜以團體旅遊為優先，並避免

僅於市區或就近餐敘聯誼，如有下列情況者，得採分組

(小眾)旅遊：

１、因各單位業務、時間等因素無法參加團體旅遊，得簽

請機關首長同意後分組舉辦。

２、請人事單位統一規劃數項旅遊行程，供同仁選擇分組

舉辦。

(六)文康活動以現職員工參加為原則，但各機關得視活動性

質開放眷屬自費參加。

(七)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可適時結合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，

惟同仁利用休假辦理者，仍應以分梯次辦理、不影響業

務進行為原則。

(八)各機關規劃之旅遊景點宜以市內新興、具教育及知性景

點者為優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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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立大竹示範幼兒

園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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